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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招標公告 

一、標案編號：107-01769 

二、標案名稱：「2018 年台北魅力展」(Taipei IN Style 2018)動態秀展館與燈光
音響設計裝潢 

三、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  

四、等標期：40天 

五、截標期限：2018年8月6日17時30分 

六、開標日期：2018年8月7日09時30分 
投標廠商得出席開標會議，每家廠商最多參與人數2人 

七、開標地點：台北市愛國東路22號17樓會議室  

八、履約地點：台北松山文創園區1號倉庫及2號倉庫內後方空間 

九、履約期限：2018年11月  

十、廠商資格：須具備下列資格，並提出相關證明： 
■ 曾承包國內大型(400人以上座位)動態秀館設計裝潢(含燈

光音響)並提供承包案例證明。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投標： 
■受主管機關停業處分期限未滿者。 
■經政府機關公告停止投標權利者。 

十一、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本會16樓企劃行政處行政業務科或自本會網站下載 
http://www.textiles.org.tw/TTF/main/Purchase/Purchase.aspx?menu_id=83 

十二、投標文件郵寄或送達地址：台北市愛國東路22號16樓 企劃行政處行政
業務科  

十三、押標金額：免收 

十四、決標方式：公開評選優勝廠商後議價決標 

十五、聯絡人：本會企劃行政處行政業務科魏麗珍小姐 

電話: 02-2341-7251 分機 2912 

十六、本公告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十七、附件：■投標須知（附件 1） 

■「2018 年台北魅力展」(Taipei IN Style 2018)動態秀展館與燈
光音響設計裝潢提案原則及參考資料（附件 2） 

-展館位置平面/立面圖（附件2-1） 

-燈光配備報價明細表（附件2-2） 

-音響配備報價明細表（附件2-3） 

-報價總表（附件2-4） 

-歷屆活動參考圖（附件2-5） 

■投標廠商聲明書（附件 3） 

■廠商資格審查表（附件 4） 

■合約書草案（附件 5） 

http://www.textiles.org.tw/TTF/main/Purchase/Purchase.aspx?menu_id=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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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投標須知 

    

一、 本採購適用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及其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規定。 

二、 本標案名稱：「2018 年台北魅力展」(Taipei IN Style 2018) 動態秀展館與

燈光音響設計裝潢 

三、 採購標的為：勞務。 

四、 本採購屬：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 

五、 本採購：非共同供應契約。 

六、 本採購預算金額：新台幣 3,550,000 元整。 

七、 上級機關名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八、 依採購法第 4 條接受補助辦理採購者，補助機關名稱及地址(非屬此等採

購者免填)：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湖口街 1 號。 

九、 依採購法第 75 條，受理廠商異議之機關名稱、地址及電話：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地址：台北市愛國東路 22 號，電話：02-2341-7251)。 

十、 依採購法第 76 條及第 85 條之 1，受理廠商申訴或履約爭議調解之採購申

訴審議委員會名稱、地址及電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電話：02-87897530、傳

真：02-87897514)。 

十一、本採購為：未分批辦理。 

十二、招標方式為：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0 款採限制性招標 

十三、 本採購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外國廠商不可參與投標。我國廠

商所供應財物或勞務之原產地須屬我國者。 

十四、本採購非以統包辦理招標。 

十五、本採購不允許廠商共同投標。 

十六、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之期限：

自公告日或邀標日起等標期之四分之一，其尾數不足 1 日者，以 1 日計。 

十七、機關以書面答復前條請求釋疑廠商之期限：投標截止期限前 1 日答

復。 

十八、本採購不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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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本採購不允許提出替代方案。 

二十、 投標文件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履約完成日止。如機關無法於前開有效

期內決標，得於必要時洽請廠商延長投標文件之有效期。 

二十一、 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設計圖稿企劃 1 式 12 份、報價單正本 1

份、投標廠商聲明書 1 份、相關證明文件 1 份。  

二十二、 投標文件使用文字：中文(正體字)，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

使用英文。 

二十三、 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時間：民國 107 年 8 月 7 日上午 9 時 30 分。 

二十四、 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地點：台北市愛國東路 22 號 17 樓紡拓會會議室

。採購評選委員會及議價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二十五、 公開開標案件有權參加開標之每一投標廠商人數：至多 2 人。 

二十六、 本採購開標採不分段開標。所有投標文件置於一標封內，不必按文件

屬性分別裝封。 

二十七、 無押標金之理由為：勞務採購。  

二十八、 保證金金額：契約金額之 30%。  

二十九、 保證金有效期：107 年 11 月 12 日，並經本會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

項後無息退還。 

三十、 保證金繳納期限：簽約後 15 天內繳納，逾期以棄權論，取消得標資

格。 

三十一、 保證金之繳納處所：台北市愛國東路 22 號 16 樓，中華民國紡織業拓

展會。 

三十二、 本採購訂底價，但不公告底價。 

三十三、 決標原則：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0 款準用最有利標。 

三十四、本採購採非複數決標。 

三十五、本採購公開評選優勝廠商後議價決標。 

三十六、 無法決標時是否得依採購法第 55 條或第 56 條規定採行協商措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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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投標廠商應附具之文件如下：  

項次 投標文件 應注意事項 

1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營業項目須包括本

標案相關業務。 

※本項文件得補件。 

2 

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

稅額申報書影本 

須與正本相符。 

廠商未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

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3 

曾承包國內大型(400 人以

上座位)動態秀展館裝潢

(含燈光音響)案例證明 

請提供承包案例之證明 1 件(含)以上。 

※提供之案例證明須能顯示為投標廠

商所企劃執行。(如：附合約書影本

或雙方用印之報價單影本並附燈光

音響等相關裝潢之照片供參考) 

4 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請提供票據交換機構或金融機構於截

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

往來戶或最近1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影

本。 

5 報價單正本 1 份 

1. 請詳列裝潢規格明細、分別報價，報

價單並蓋妥廠商及負責人印章。 

(1). 燈光、音響部份，請填寫附件

2-2、2-3 報價單(報價項目得依規

劃需求增減)。 

(2). 展館其餘項目得依設計裝潢規劃

自行報價。 

(3). 各項報價列入報價總表 (附件

2-4)。 

2. 全案之設計報價以參考預算新台幣

355 萬元為上限，報價超過參考預算

視為不合格。 

4 

6 

設計圖稿企劃(含報價單

影本)12 套 

1.請依照「2018 年台北魅力展」(Taipei 

IN Style 2018)動態秀展館與燈光音

響設計裝潢提案原則及參考資料(附

件 2)之需求提供設計圖稿。 

2.上述資料請備妥 12 套(以 A4 尺寸裝

訂成冊)。 

※份數不足得補件。 

7 投標廠商聲明書 
請詳細填寫(格式如附件 3)，並蓋妥廠商

及負責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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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投標文件 應注意事項 

8 廠商資格審查表 

請詳細填寫(格式如附件 4)，並蓋妥廠商

及負責人印章。 

※本項文件得補件 

三十八、 廠商所提出之資格文件影本，本會於必要時得通知廠商限期提出正本

供查驗，查驗結果如與正本不符，係偽造或變造者，依採購法第 50

條規定辦理。 

不同投標廠商參與投標，不得由同一廠商之人員代表出席開標、評審

、評選、決標等會議，如有由同一廠商之人員代表出席情形，依採購

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7 款規定辦理。 

投標廠商之標價高於公告之預算者為不符合招標文件規定。 

機關辦理採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

「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之規定及行為

事實，判斷認定是否有該款情形後處理： 

(一)投標文件內容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繕寫或備具者。 

(二)押標金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繳納或申請退還者。 

(三)投標標封或通知機關信函號碼連號，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商所為

者。 

(四)廠商地址、電話號碼、傳真機號碼、聯絡人或電子郵件網址相同

者。 

(五)其他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商所為之情形者。 

機關辦理採購有「廠商投標文件所載負責人為同一人」之情形者，得

依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

重大異常關聯者」處理。 

三十九、 招標標的之功能、效益、規格、標準、數量或場所等說明及得標廠商

應履行之契約責任：詳「2018 年台北魅力展」(Taipei IN Style 2018)

動態秀展館與燈光音響設計裝潢提案原則及參考資料(附件 2)及合約

書草案(附件 5)。 

四十、 投標廠商之標價條件：於台北市政府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完成「2018

年台北魅力展」(Taipei IN Style 2018)動態秀展館與燈光音響設計裝

潢。 

四十一、 投標廠商標價幣別：新臺幣。 

四十二、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

協助投標廠商： 

(一)提供規劃、設計服務之廠商，於依該規劃、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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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擬招標文件之廠商，於依該招標文件辦理之採購。 

(三)提供審標服務之廠商，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 

(四)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

商，於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商得標之採購。 

(五 )提供專案管理服務之廠商，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 

□前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情形，於無利益衝突或無不公平競爭之虞，

經本會同意者（本項未勾選者，表示本會不同意），得不適用於後

續辦理之採購。上述無利益衝突或無不公平競爭之虞之情形，於第

1 款指前階段規劃或設計服務之成果一併於招標文件公開，且經本

會認為參與前階段作業之廠商無競爭優勢者。 

四十三、 全份招標文件包括：  

        (一) 投標須知(附件 1)。 

        (二)「2018 年台北魅力展」(Taipei IN Style 2018)動態秀展館與燈光音

響設計裝潢提案原則及參考資料（附件 2） 

含：附件2-1：展館位置平面/立面圖 

附件2-2：燈光配備報價明細表 

附件2-3：音響配備報價明細表 

附件2-4：報價總表 

附件2-5：歷屆活動參考圖 

        (三)投標廠商聲明書 (附件 3) 。 

        (四)廠商資格審查表(附件 4)。 

        (五)合約書草案(附件 5)。 

四十四、 投標廠商應依規定將招標文件所規定之文件，密封後投標。外封套須

書明廠商名稱、統一編號、地址、聯絡人及聯絡電話、採購案號或招

標標的。 

四十五、 投標文件須於 107 年 8 月 6 日 17 時 30 分前，以郵遞、專人送達本會

企劃行政處行政業務科(收件人：魏麗珍小姐)。 

四十六、 投標文件經寄(送)達本會，投標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發還、作廢

、撤銷或更改。 

四十七、 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  

四十八、 評選作業說明： 

(一)本案開標無最低法定標數限制，開標時發現投標廠商有串通圍

標之嫌疑者，除當場宣佈廢標外，若查有確證，將依法辦理。 

(二)投標文件資料不全或資格審查不符者，不得參加評選提案，本

會將另以書面通知審查結果，但其投標文件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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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資格審查合格廠商須依本會通知之時間參加評選會議簡報提

案，為能答詢燈光設計相關問題，出席人員應包括燈光設計人

員。簡報不得更改投標文件內容，每家廠商簡報時間為30分鐘，

簡報時須以影像輔助說明提案構想、設計風格及報價內容等，

30分鐘作評選委員詢問之說明。 

(四)評選會議時間、地點及簡報順序另行通知。 

 

(五)評選以設計能力、價格、執行能力及提案說明為綜合考量，評

選項目如下（詳「附件2」提案原則及參考資料）： 

1.設計能力：佔 40%，設計內容含主舞台、伸展台、座位席、攝

影台、挑片室、副控室、控台區、大會辦

公室、貴賓室、進出場動線規劃、燈光設

計及結構規劃、後台（含更衣區、化妝室、

秀服儲藏室）、器材放置儲藏區等(需符合

台北松山文創園區松菸倉庫場地限制規

範)。 

2.價  格：佔 20%，含動態秀展館與燈光音響設計裝潢等報價

之合理性。 

3.執行能力：佔 30%，企劃提案之完整性、專業施工能力及規模

性、專業施工經驗(案例)及配合度。 

4.提案說明：佔 10%，投標廠商針對本案提出之舞台架構、燈光

等設計模擬效果、電腦燈功能之說明。 

(六)評選採序位法評定優勝序位，依優勝序位，自最優勝者起，依

序以議價方式辦理，經議價會議後決標。但有二家以上廠商為

同一優勝序位者，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 

(七)評選結果平均分數未達70分者為不合格，不得列為決標對象。

若僅有一家廠商參與投標亦同。 

四十九、議價簽約後如有變更或追加項目時，廠商須配合本會需求出席議價

會議，俾憑辦理變更或追加項目之貨款支付事宜。 

五十、  本案本會聯絡人： 
(一) 動態秀場地建館與燈光音響工程相關問題： 

時尚行銷處服飾展覽科劉孔倫科長（電話：02-2341-7251 分機 2561） 

時尚行銷處服飾展覽科鄭綵芸專員（電話：02-2341-7251 分機 2535） 

(二) 招標公告及投標須知相關問題： 

企劃行政處行政業務科魏麗珍專員(電話：02-2341-7251 分機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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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 本會將於 2018 年 7 月 4 日下午 2 時，假本會第二會議室召開本案提

案原則說明會，歡迎參加。 

五十二、 受理廠商檢舉之採購稽核小組連絡電話、傳真及地址與法務部調查局

及機關所在地之調查站處（站、組）檢舉電話及信箱： 

經濟部採購稽核小組電話：(02)2397-1592；傳真：(02)2397-1593；電

子郵件：ps.unit@moea.gov.tw；地址：臺北巿福州街 15 號。 

法務部廉政署受理檢舉電話：0800-286-586；檢舉信箱：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傳真檢舉專線：02-2381-1234；電子郵件檢舉信箱：

gechief-p@mail.moj.gov.tw；24 小時檢舉中心地址：10048 臺北市中

正區博愛路 166 號。 

法務部調查局電話：(02)2917-7777；傳真：(02)2918-8888，檢舉信箱

：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臺北市調查處電話：(02)2732-8888；臺北市郵政 60000 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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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北魅力展」(Taipei IN Style 2018)動態秀展館與燈光音響 

設計裝潢提案原則及參考資料 

一、 活動時間：2018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總計 4 天  

(展示季節 2019 S/S) 

二、建館地點：台北松山文創園區松菸倉庫 

(一) 1 號倉庫(面積約 440 坪)：秀場和主後台。 

展館位置平面/立面圖，詳如附件 2-1。 

 (二) 2 號倉庫內後方空間(面積約 100 坪)：次後台。 

展館位置平面/立面圖，詳如附件 2-1。   

              請務必下載松菸文創官網 1 號及 2 號倉庫相關平面、立面  

              圖以利規劃。 

三、建館用途：10~15 場動態秀(暫定)。 

四、建館進出場時間： 

(一) 進場建館時間：11 月 2 日 08:00 至 11 月 5 日 20:00。 

(二) 綵排/演出時間：11 月 6 日 08:00 至 11 月 11 日 18:00。 

 (三) 退場拆館時間：11 月 12 日 08:00~22:00。 

五、展場設計稿： 

所有設計規劃需符合場地實際尺寸及規格施工比例，包含： 

(一)設計概念說明（具時尚氛圍的動態秀場地，請參考附件 2-5）。 

(二)須提供活動場地之平面圖、透視圖、鳥瞰圖、立面圖、及燈光設

計及結構圖、座位規劃圖。 

(三)重要標示：請務必明確列出控台、舞台、伸展台、攝影錄影區、

更衣區、化妝區、儲藏室的空間尺寸(長度 x 寬度)；控台、舞台、

攝影錄影區需列高度。 

(四)提供建材及配備參考圖片並說明舞台、觀眾座椅、秀館牆面材質。  

六、提案重點事項：秀場需具備時尚氛圍及講究質感。  

(一) 場地建館規劃： 

1.主舞台牆面高度 3 米 3 以上。 

2.主舞台及伸展台: 

  表面材質需美觀、防滑、平整、耐髒、耐磨，並保障模特兒演

出之安全，時尚感請比照國際時裝週規格，每場次舞台及伸展

台需確保無髒污及清潔度。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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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伸展台高度限 60cm 內(考量倉庫內高度及各區觀眾視覺

角度)，伸展台形狀可為長型、L 型或 U 型(須考量觀眾入場時

效及動線)。   

3.燈光架設：需務必考量空間結構限制及安全性、承重量並配合

演出之攝、錄影效果，秀場光源干擾問題需克服。 

4.座位區規劃： 

--座位區需分區 6 區(A~F)，A~F 限用燈片投影(於觀眾進場時投

影，秀開始立即關掉)。 

--450 個座位席:含 VIP 席（需為靠背椅）、一般觀眾席。每個 VIP

席椅背上需製作「標識牌」，座椅需舒適並具時尚感。 

--需設置輪椅區及規劃無障礙動線。 

--考量座位區觀秀視野，避免被前排觀眾擋住視線，座位需高度

分層。 

--符合松山文創園區松菸倉庫規定。 

5.攝影區，錄影區及大會攝錄影團隊位置規劃： 

攝錄影區需面對舞台，前方不得設座位。攝錄影區須考慮拍攝

視線「高度分層」；攝影區至少容納 20 位攝影師，錄影區至少

容納 10 家錄影媒體；大會錄影團隊為四機，舞台配置須協助搭

配四機定點位置。 

6.前台空間規劃：大會辦公室、貴賓室需設在前台秀場內(靠入口

通道)勿設在後台區。 

         7.後台空間規劃： 

 (1) 1 號倉庫(主後台)：包含更衣區(2 區)、化妝區(4 區)、2 間               

儲藏室(放秀服)、設 1個流動廁所(戶外)。

更衣區需於舞台正後方；化妝區緊鄰更

衣區，以利模特兒演出需求。 

 (2) 2 號倉庫(次後台)：包含 8 間儲藏室(放秀服)、1 間模特兒休

息區、器材放置室。 

         8.舞台使用之電腦燈內置燈片 GOBO 圖案，需具美感度及時尚          

度，切勿俗氣。 

9.其他配合執行事項： 

 (1)秀場內需投影活動名稱 Logo (Taipei IN Style logo)，需確保 

秀場內足夠遮光度及所有設施的安全性。 

 (2)考量秀場公共空間安全，需設置安全動線提示指引、反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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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LED 光條，提醒觀眾安全動線，配合主辦單位要求提供秀

場相關指示立牌及製作物。 

(3)活動場地區以具防焰效果的黑布包圍。 

(4)看秀貴賓活動範圍包含秀場內外地板、階梯、斜坡等公共設

施務必美化(請說明鋪地毯或如何美化地板)，另需製作戶外斜

坡(鋪地毯)。 

(5)伸展台材質需通過主辦單位審核適切性及質感，方得以使用。

如使用地毯，需符合防焰規範(白色地毯需每場更換)。 

(6)需規劃工作人員通道：方便工作人員活動期間從後台穿越至

前台。(地板需平整且光線明亮，確保人員跑場之安全性)。 

(7)提供 3 首具公播權的音樂(進場音樂 2 首、退場音樂 1 首)在活

動期間使用播放，音樂需活動前通過主辦單位審核。 

(8)秀區入口左側川廊外設立拍照背板(PHOTOCALL)附照明(需

考量攝影媒體雨天使用方案)，需依照主辦單位提供的主視覺

形象圖素設計輸出並配合主辦單位調整(每場秀均需依據品

牌不同更換 PHOTOCALL，請提出換場方案)。  

(9)所有使用的布和地毯材質需符合台灣內政部消防署核可「防

燄標誌」(進場前需要提供布樣 sample 給松山文創留存)。 

     (10)需備足量動線提示物標示、入口處場次公告標示、足量紅龍

（至少 100 個）。 

 (二)水電工程： 

規劃需符合台北松山文創園區松菸倉庫相關規定。  

電力工程需將地線妥善處理，避免觀眾絆倒及影響觀瞻。高壓變

壓器、發電機、電材等等…需注意電力安全度，避免中途斷電及

意外發生，需確保人員安全。  

 (三)工作人員配置： 

        1.請在提案內列出工作人力表:活動期間(含綵排及演出)：提供燈光

師、音控師、視頻執行 VJ、足夠地毯更換人員(如需更換伸展台

地毯)及場地協助工讀生 (搬運椅子及後台設備、場地清潔)、拍

照背板更換場次 logo 人員及相關必要工作人員。(如工作人員不

足，主辦單位可於活動期間要求增加人員，不得加收相關衍生

費用)。 

        2.提案內需列出燈光師的活動經驗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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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視頻執行 VJ條件：需具備大型動態秀活動執行經驗，需要通過主

辦單位審核人員的適合性。除了活動現場執行，活動前須檢查

每場秀的品牌視頻資料規格的正確與否 (含影片/圖片/logo)，與

秀導或品牌溝通視頻效果及出席會議，並配合主辦單位製作秀

場螢幕的進場畫面。 

        4.演出相關工作人員包含燈光師、音控師、視頻執行 VJ…等等，          

需配合主辦單位活動排程表，全程參與所有秀的綵排及演出，            

不得遲到早退(如遇活動時間延長，需配合活動展演時間，不  

          得加收相關衍生費用)。 

七、報價內容： 

(一)展館 

1.主體結構：主舞台、背板、伸展台、控台、媒體攝影台、門口接

待區(秀區入口右側川廊內，依主辦單位提供背牆主

視覺形象製作)、拍照背板(秀區入口左側川廊外 1 個

及後台化妝區 2 個，入口處拍照背板至少每場秀置換

該秀品牌 logo)、後台區。 

2.座位席：450 個座位席，含 VIP 席、一般觀眾席。   

3.控台、媒體攝影台:  

品類 數量 

控台長桌 5 張 

摺疊式圓凳(攝影師使用) 20 張 

靠背折疊椅 20 張 

 

4.後台(全區含充足照明) :  

  1號倉庫主後台: 

（1）更衣區(分 A、B 2區)，兩區之間需有活動式的伸縮圍隔，

每區配備如下： 

品類 數量 

分區標示(卡典西德) 4 大張 

長桌 6 張 

椅子 20 張 

全身穿衣鏡(高 1.5m) 5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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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燙機 8 個 

插座及延長線 8 個/4 條 

黑布 更衣區塊圍隔 

吊衣桿（附輪子） 12 桿 

衣架(附褲夾) 100 支 

監控電視（monitor） 

規格：42 吋 LED 電視 

用途:從後台看前台走                    

秀實況 

1 個  

 

（2）化妝區(分 A、B、C、D 4 區)，每區配備如下： 

品類 數量 

專業化妝台 

(附化妝燈及化妝鏡)  

至少 10 個 

長桌 1 張  

椅子(靠背摺疊椅)  至少 20 張 

插座 (需考量吹風機或髮

造型器材用電) 

20 個 

(每一個化妝台 2 個) 

其他 

20 公升飲水機 (活動期間

提供足夠數量紙杯及飲水) 

4 區需備 2 台 

  

 (3) 儲藏室 2 間(附照明)，每間配備如下： 

品類 數量 

吊衣桿（附輪子，每吊衣

桿可吊 20 套秀服） 

5 個 

含褲夾之衣架 100 個 

插座及延長線 1 個/1 條 

掛燙機 1 個 

鎖 

(每間各別獨立鎖，不可通

用)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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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儲藏室門板下需平整不可有門檻，方便吊衣桿

搬移進出更衣區。 

  

（4）其他： 

品類 數量 

講台 1 個 

大型垃圾桶(每日清潔) 2 個 

黑桌布 

(長桌用，活動需要) 

3 條 

流動廁所(戶外) 1 間 

 

  2號倉庫次後台: 

（1）模特兒休息區 1 間（附鎖），配備明細如下： 

品類 數量 

長桌 4 張 

椅子(靠背折疊椅)  30 張 

 

（2）儲藏室 8 間(附照明)，每間配備如下： 

品類 數量 

吊衣桿（附輪子，每吊衣

桿可吊 20 套秀服） 

5 個 

含褲夾之衣架 100 個 

插座及延長線 1 個/1 條 

掛燙機 1 個 

鎖 

(每間各別獨立鎖，不可通

用) 

3 份 

注意:儲藏室門板下須平整不可有門檻，方便吊衣桿

搬移進出更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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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 

品類 數量 

大型垃圾桶(每日清潔) 2 個 

 

   5. 秀場規劃：

 （1）副控室 1 間（附鎖），配備如下： 

品類 數量 

長桌 2 張 

椅子(靠背摺疊椅) 6 張 

插座及延長線 2 個/1 條 

 

（2）大會辦公室 1 間（附鎖），配備如下： 

品類 數量 

長桌 4 張 

椅子(靠背摺疊椅) 10 張 

插座及延長線 4 個/2 條 

 

（3）挑片室 1 間（附鎖），配備如下： 

品類 數量 

長桌 2 張 

椅子(靠背摺疊椅) 8 張 

插座及延長線 2 個/1 條 

 

        （4）貴賓室 1 間（需考量貴賓進出動線），配備如下： 

品類 數量 

茶几桌+沙發組 

(2 人坐沙發 2 組) 

1 桌及 2 組沙發 

插座及延長線 1 個/1 條 

 

6.屏幕視訊相關設備： 

a.秀場外：日夜皆可清楚播放影像視頻牆(需 HD 畫質規格)近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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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展館入口處，現場轉播各場動態秀(需播放秀場內音樂及考慮

防雨性及附電力設置)，並配合主辦單位需求調整。 

b.秀場內： 

 (1)秀場入口玄關:視頻設備(投影幕附投影機)，提供主辦單位或品

牌投影形象畫面。 

 (2)舞台區：視頻設備(LED)，提供視訊畫質效果必需清晰。 

 (3)座位區(兩側或環繞)：視頻設備(投影幕附投影機)，提供品牌播

放秀場情境素材。 

7.一號倉庫全區供應 WiFi，並結合場內指標標示 WiFi 帳號及密 

碼。 

8.全區每日清潔，並於展後撤展清運（含各項民生垃圾、花藝等 

等)，完整清潔後點交場地。 

 

(二)燈光音響工程： 

1.燈光設備明細，內容如附件 2-2。 

2.音響設備明細，內容如附件 2-3。 

    3.燈光、音響等演出工作人員及其他必要及足夠之工作人員。 

4.為保障工程品質及安全，燈光音響工程及建館設計需相互配合。 

5.燈光工程人員需與攝影師及秀導及品牌代表溝通配合。 

(三)本案報價包含額外電力工程增加之費用及「結構技師認證」(松

菸規定)費用。 

八、預算：全案參考預算新台幣 355 萬元(含稅)。 

九、本案聯絡人：  

時尚行銷處服飾展覽科劉孔倫科長(電話: 02-2341-7251 分機 

2561，Email:cecilia_liu@textiles.org.tw ) 

時尚行銷處服飾展覽科鄭綵芸 Tiffany (電話: 02-2341-7251 分機 

2535，Email:tiffany@textile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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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北魅力展」(Taipei IN Style 2018) 

動態秀展館平面/立面圖: 一號倉庫(全區) 

(請務必登入松山文創園區官網並下載相關附圖:場地租借>場地圖集與技術資料)  

 

 

  

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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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北魅力展」(Taipei IN Style 2018) 
動態秀展館平面/立面圖:二號倉庫內後方(100坪) 

(請務必登入松山文創園區官網並下載相關附圖:場地租借>場地圖集與技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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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北魅力展」動態秀展館與燈光音響設計裝潢 

 燈光配備報價明細表  

 

品    名 數  量 規   格 單價 金額 

橢圓形聚光燈  ETC Leko 或同等級    

聚光燈  LED PAR 或 Par 64 或同等級   

搖頭式圖案電腦燈  1200w 或以上   

LED 搖頭染色燈  全彩含白光及琥珀色   

搖頭式染色電腦燈  1200w 或以上    

調光器  36CH 及 24CH 各 1 或同等級   

電腦燈控制器  
Avolites-Tiger Touch 或 grand MA 或

同等級 

  

線材零料  Cable   

追蹤燈  2k Xenon Follow Spot 或同等級   

電腦燈電箱  Power Box    

通話器  For Console & Follow   

燈光所需結構  結構圖應配合舞台設計   

燈光/追蹤燈鷹架高台  結構圖應配合舞台設計   

訊號隔離放大器  Isolator       

     

總     計  

大寫金額：新台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含稅） 

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章 公 司 印 章 

負責人    

聯絡人  

電  話  

手  機  

地  址  

備註：請依實際規劃需求增加配備填入品名欄內並報價 

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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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北魅力展」動態秀展館與燈光音響設計裝潢 

音響配備報價明細表 

 

品    名 數   量 規   格 單價 金額 

PA 全區域喇叭  12 吋或同等級以上   

低音喇叭  18 吋或同等級以上   

混音機  24CH 數位或同等級   

DJ 專用雷射唱盤  CDJ-2000 或同等級    

音質等化器     

專用擴大器     

音效處理器     

阻抗匹配器     

迷你雷射唱盤  MD   

通話器  For Console & Backstage   

無線麥克風  Wireless Mic   

音響分音器  Electro-Voice Ac one    

各類線材     

     

     

     

總     計  

大寫金額：新台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含稅） 

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章 公 司 印 章 

負責人    

聯絡人  

電  話  

手  機  

地  址  

備註：請依實際規劃需求增加配備填入品名欄內並報價 

附件 2-3 



 21 

 

 

  「2018 年台北魅力展」 

動態秀展館與燈光音響設計裝潢 

報價總表 

項目 金額(含稅) 

一、展館  

二、燈光配備  

三、音響配備  

四、其他  

  

  

  

  

總計(含稅)  

總計：新台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含稅） 

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章 公 司 印 章 

負責人    

聯絡人  

電  話  

手  機  

地  址  

附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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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北魅力展」動態秀展館與燈光音響設計裝潢 

歷屆活動參考圖 

 

 

附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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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標 廠 商 聲 明 書 

本廠商參加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招標「2018年台北魅力展」(Taipei IN Style 2018)動態秀展館

與燈光音響設計裝潢採購案之投標，茲聲明如下： 

項次 聲明事項 是(打Ｖ) 否(打Ｖ) 
一 本廠商之營業項目不符合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無法於得標後作為簽約廠商，合

法履行契約。 
  

二 本廠商有違反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之情形。   
三 本廠商或負責人與招標機關之首長/採購案之洽辦機關之首長/受委託辦理採購之法人

或團體之負責人，有採購法第 15 條第 4 項規定之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
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之情形。 

  

四 本廠商是採購法第 38條規定之政黨或與政黨具關係企業關係之廠商。   
五 本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是採購法第 39 條第 2 項所稱同時為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

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 
  

六 本廠商是採購法第 39條第 3 項所稱與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同時為關係企業或
同一其他廠商之關係企業。 

  

七 本採購案如係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或係以公開招標辦理但投標廠商未達
3 家之情形，本廠商之得標價款會有採購法第 59條第 1 項所稱高於本廠商於同樣市場
條件之相同工程、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之情形。 

  

八 本廠商已有或將有採購法第 59 條第 2 項所稱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
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簽訂之情形。 

  

九 本廠商、共同投標廠商或分包廠商是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及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8條
第 1項所規定之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廠商。【投標廠商應於投標
當日遞送投標文件前至工程會網站 web.pcc.gov.tw 查詢自己(包括總公司及各分公
司)、共同投標廠商、分包廠商是否為採購法第 103條第 1項之拒絕往來廠商】 

  

十 本廠商就本採購案，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
關係人，涉及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9 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
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違反者，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5 條規定處罰】 

  

 

十一 
 

本廠商是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且合於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關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
中小企業。（該認定標準第 2 條摘要如下：一、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
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8,000 萬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200 人者。二、除前款規定
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臺幣 1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100人者。） 
(答「否」者，請於下列空格填寫得標後預計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項目及金額，可自備附件填寫)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合計金額╴╴╴╴╴╴╴╴╴╴ 

  

十二 本廠商目前在中華民國境內員工總人數逾 100人。 
(答「是」者，請填目前總人數計╴╴╴╴人；其中屬於身心障礙人士計╴╴╴╴人，原住民計╴╴╴人。) 

  

 

十三 
 

本廠商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不得從事經濟部投資審議
委員會公告之「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上開業務範疇及陸資資
訊服務業清單公開於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站 http://www.moeaic.gov.tw/】 

  

 

十四 
 

本廠商是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 
(答「否」者，請於下列空格填寫得標後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項目
及金額，可自備附件填寫。如無，得填寫「0」)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合計金額╴╴╴╴╴╴╴╴╴╴ 

  

 

 
附 
 
註 

1. 第一項至第十項答「是」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聲明書內容有誤者，不
得作為決標對象。 

2. 第十一項、第十二項、第十四項未填者，機關得洽廠商澄清。 
3. 本採購如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之資訊服務採購，第十

三項答「是」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如非屬上開採購，答「是」、「否」
或未答者，均可。 

4.本聲明書填妥後附於投標文件遞送。 

 投標廠商名稱： 

 投標廠商章及負責人章： 

日期： 

（106.6.28版）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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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案名稱：「2018 年台北魅力展」(Taipei IN Style 2018)動態秀展館與燈光音響設計裝潢 

序號 證    件    名    稱 件 數 
審              查              欄 

符 合 規 定 不 合 規 定 缺       件 

一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1    

二 
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

申報書影本 

 

1    

三 

曾承包國內大型(400 人以上座

位)服裝動態秀展館裝潢(含燈

光音響)案例證明 

1 件(含) 

以上 
   

四 廠商信用證明文件影本 1    

五 報價單正本 1    

六 設計圖稿企劃(含報價單影本)  12    

七 投標廠商聲明書 1    

廠 商 名 稱  

審     查 

結     果 

資格合格 資格不合格 

統 一 編 號  

  負   責   人  

電 話 號 碼  

電 傳 號 碼  審   查   人   員   簽   章 

地       址  主      席  

廠  商  印  鑑 負 責 人 印 鑑 稽  核  室  

  會  計  室  

企劃行政處  

時尚行銷處  

  

編號：01R404   版本：07                                         （各審查欄廠商請勿填寫）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廠商資格審查表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廠商資格審查表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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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北魅力展」(Taipei IN Style 2018) 

動態秀展館與燈光音響設計裝潢 

承攬合約書(草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以下簡稱甲方)及      (以下簡稱乙方)雙

方同意訂定本契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一)契約包括下列文件： 

1.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2.投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3.決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4.契約本文、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5.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 

(二)契約文件，包括以書面、錄音、錄影、照相、微縮、電子數位資料或樣

品等方式呈現之原件或複製品。 

(三)契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除另有規定外，依下列原則

處理： 

1.契約條款優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所附記之條款。但附記之條款有

特別聲明者，不在此限。 

2.招標文件之內容優於投標文件之內容。但投標文件之內容經甲方審定

優於招標文件之內容者，不在此限。招標文件如允許乙方於投標文件

內特別聲明，並經甲方於審標時接受者，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準。 

3.文件經甲方審定之日期較新者優於審定日期較舊者。 

4.大比例尺圖者優於小比例尺圖者。 

5.決標紀錄之內容優於開標或議價紀錄之內容。 

6.同一優先順位之文件，其內容有不一致之處，屬甲方文件者，以對乙

方有利者為準；屬乙方文件者，以對甲方有利者為準。 

7.本契約之附件與本契約內之乙方文件，其內容與本契約條文有歧異者，

除對甲方較有利者外，其歧異部分無效。 

8.招標文件內之標價清單，其品項名稱、規格、數量，優於招標文件內

其他文件之內容。 

(四)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處，應依公平合理原

則解釋之。如有爭議，依採購法之規定處理。 

(五)契約文字： 

1.契約文字以中文為準。但下列情形得以外文為準： 

(1)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 

(2)國際組織、外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公會或商會所出具之文件。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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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經甲方認定確有必要者。 

2.契約文字有中文譯文，其與外文文意不符者，除資格文件外，以中文

為準。其因譯文有誤致生損害者，由提供譯文之一方負責賠償。 

3.契約所稱申請、報告、同意、指示、核准、通知、解釋及其他類似行

為所為之意思表示，除契約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同意外，應以中文(正

體字)書面為之。書面之遞交，得以面交簽收、郵寄、傳真或電子資

料傳輸至雙方預為約定之人員或處所。 

(六)契約所使用之度量衡單位，除另有規定者外，以法定度量衡單位為之。 

(七)契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法令或無法執行之部分，該部分無效。但除去該

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不影響其他部分之有效性。該無效之部分，甲

方及乙方必要時得依契約原定目的變更之。    

(八)契約正本 2份，甲方及乙方各執 1份，並由雙方各依規定貼用印花稅票。 

 

第二條  履約標的 

乙方負責依甲方認可之場地位置設計平面圖、裝潢圖說、「2018 年台北魅力

展」(Taipei IN Style 2018)動態秀展館與燈光音響設計裝潢提案原則及參考資

料(如附件)為依據，進行展場設計及裝潢施作，惟甲方有實際需要需修改上

述資料時，乙方應配合完成。 

 

第三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 

本合約價金合計新台幣     元整(含稅)，詳如報價單。 

 

第四條  契約價金之調整 

(一)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

契約預定效用，經甲方檢討不必拆換、更換或拆換、更換確有困難，或

不必補交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二)契約價金採總價給付者，未列入標價清單之項目或數量，其已於契約載

明應由廠商施作或供應或為廠商完成履約所必須者，仍應由廠商負責供

應或施作，不得據以請求加價。 

(三)契約價金，除另有規定外，含廠商及其人員依中華民國法令應繳納之稅

捐、規費及強制性保險之保險費。 

 

第五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一)甲方於乙方應進場建館前一個月，憑乙方所開立三聯式發票以電子轉帳

方式支付百分之三十款項，餘款俟竣工並經驗收無誤後一個月內付訖。 

(二)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至情形消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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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1.履約有瑕疵經書面通知限期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 

2.未履行契約應辦事項，經通知限期履行，屆期仍不履行者。 

3.其他違反法令或契約情形。 

(三)乙方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及採購法規定

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僱用不足者，應依規定分別向所在地之直轄

市或縣（市）勞工主管機關設立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及原住民族中央

主管機關設立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業基金，定期繳納差額補助

費及代金；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額部分。招標機關應將國

內員工總人數逾 100人之廠商資料公開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以供勞工及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查核差額補助費及代金繳納情形，招標機關不另辦理

查核。 

 (四)乙方履約有逾期違約金、損害賠償、採購標的損壞或短缺、不實行為、

未完全履約、不符契約規定、溢領價金或減少履約事項等情形時，甲方

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其有不足者，得通知乙方給付或自保證金扣抵。 

 

第六條  履約期限 

履約期限如下表： 
項目 時間 

建館 2018 年 11 月 2 日 08:00 至 11 月 5 日 20:00 

驗收 2018 年 11 月 5 日 20:00 

綵排/演出 2018 年 11 月 6 日至 11 日 

拆館退場 2018 年 11 月 12 日 8:00~22:00 

 

第七條  履約管理 

(一)與契約履約標的有關之其他標的，經甲方交由其他廠商承包時，乙方

有與其他廠商互相協調配合之義務，以使該等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因

工作不能協調配合，致生錯誤、延誤履約期限或意外事故，其可歸責

於乙方者，由乙方負責並賠償。如有任一廠商因此受損者，應於事故

發生後儘速書面通知甲方，由甲方邀集雙方協調解決。 

(二)契約所需履約標的材料、機具、設備、工作場地設備等，除契約另有規

定外，概由乙方自備。 

(三)乙方接受甲方或甲方委託之機構之人員指示辦理與履約有關之事項前，

應先確認該人員係有權代表人，且所指示辦理之事項未逾越或未違反契

約規定。乙方接受無權代表人之指示或逾越或違反契約規定之指示，不

得用以拘束甲方或減少、變更乙方應負之契約責任，甲方亦不對此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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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後果負任何責任。 

(四)甲方及乙方之一方未請求他方依契約履約者，不得視為或構成一方放棄

請求他方依契約履約之權利。 

(五)契約內容有須保密者，乙方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將契約內容洩漏予

與履約無關之第三人。 

(六)乙方履約期間所知悉之甲方業務機密、專業技術與營業秘密或任何不公

開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或其他資訊，均應保密，不得洩漏與提供

予第三人知悉及使用，違者應對乙方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該資訊已公開

或眾所周知者，不在此限。 

(七)轉包： 

1.乙方不得將契約轉包。乙方亦不得以不具備履行契約分包事項能力、

未依法登記或設立，或依採購法第 103條規定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

決標對象或作為分包廠商之廠商為分包廠商。 

2.乙方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時，甲方得解除契約、終止契約或沒收保

證金，並得要求損害賠償。 

(八)乙方履約不得有下列情形：僱用無工作權之人員、供應不法來源之履約

標的、使用非法車輛或工具、提供不實證明、違反人口販運防制法、非

法棄置廢棄物或其他不法或不當行為。 

(九)乙方應對其履約場所作業及履約方法之適當性、可靠性及安全性負完全

責任。 

(十)乙方之履約場所作業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時，乙方應立即採取防範措施。

發生意外時，應立即採取搶救、復原、重建及對甲方與第三人之賠償等

措施。 

(十一)甲方於乙方履約中，若可預見其履約瑕疵，或其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

事者，得通知乙方限期改善。 

(十二)乙方不於前款期限內，依照改善或履行者，甲方得採行下列措施： 

1.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其危險及費用，均由乙方負擔。 

2.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3.通知乙方暫停履約。 

(十三)甲方提供之履約場所，各得標廠商有共同使用之需要者，乙方應與其

他廠商協議或依甲方協調之結果共用場所。 

(十四)乙方履約人員對於所應履約之工作有不適任之情形者，甲方得要求更

換，乙方不得拒絕。 

(十五)乙方須與台北松山文創園區經營單位聯絡及配合各項建館相關注意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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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履約標的品管 

(一)乙方在履約中，應對履約品質依照契約有關規範，嚴予控制，並辦理自

主檢查。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變更。 

(二)甲方於乙方履約期間如發現乙方履約品質不符合契約規定，得通知乙方

限期改善或改正。乙方逾期未辦妥時，甲方得要求乙方部分或全部停止

履約，至乙方辦妥並經甲方書面同意後方可恢復履約。乙方不得為此要

求展延履約期限或補償。 

(三)審查、查驗、測試或檢驗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甲方得予拒絕，乙方

應免費改善或改正。 

(四)乙方不得因甲方辦理審查、查驗、測試或檢驗，而免除其依契約所應履

行或承擔之義務或責任，及費用之負擔。 

(五)甲方就乙方履約標的為審查、查驗、測試或檢驗之權利，不受該標的曾

通過其他審查、查驗、測試或檢驗之限制。 

 

第九條  保險 

乙方應依中華民國法規為其員工及車輛投保，包括但不限於勞工保險、全民

健康保險及汽機車第三人責任險。其依法免投勞工保險者，得以其他商業保

險代之。 

 

第十條  保證金： 

(一) 乙方須提供本合約總價款30%之保證金(其中10%為履約保證金)，作為

賠償及懲罰性違約金之保證金，俟本合約委託工作結束後且無違約情

事，無息發還。 

(二) 保證金以金融機構本票、支票、保付支票或郵政匯票繳納者，應為即

期並以甲方為受款人。未填寫受款人者，以執票之甲方為受款人。 

保證金以定期存款單、連帶保證書、連帶保證保險單或擔保信用狀繳

納者，其繳納文件之格式依採購法之主管機關於「押標金保證金暨其

他擔保作業辦法」所訂定者為準。 

(三) 保證金之發還，依下列原則處理： 

1.以現金、郵政匯票或票據繳納者，以銀行電子轉帳(扣除手續費)退

還原繳納人。 

2.以無記名政府公債繳納者，發還原繳納人。 

3.以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繳納者，以質權消滅通知書通知

該質權設定之金融機構。 

4.以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者，發還開狀銀行、

通知銀行或保兌銀行。但銀行不要求發還或已屆期失效者，得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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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5.以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繳納者，發還

連帶保證之銀行或保險公司或繳納之廠商。但銀行或保險公司不要

求發還或已屆期失效者，得免發還。 

(四) 保證書狀有效期之延長： 

乙方未依契約規定期限履約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有無法於保

證書、保險單或信用狀有效期內完成履約之虞，或甲方無法於保證書、

保險單或信用狀有效期內完成驗收者，該保證書、保險單或信用狀之

有效期應按遲延期間延長之。乙方未依甲方之通知予以延長者，甲方

將於有效期屆滿前就該保證書、保險單或信用狀之金額請求給付並暫

予保管，其所生費用由乙方負擔。其須返還而有費用或匯率損失者，

亦同。 

(五) 乙方所繳納之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 

1.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第 5 款、第 7 款情形之一，依同條

第 2項前段得追償損失者，與追償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2.違反採購法第 65條規定轉包者，全部保證金。 

3.擅自減省工料，其減省工料及所造成損失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

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4.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

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 

5.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其不合格部分及

所造成損失、額外費用或懲罰性違約金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

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6.未依契約規定期限或甲方同意之延長期限履行契約之一部或全部，其

逾期違約金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

相等之保證金。 

7.須返還已支領之契約價金而未返還者，與未返還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8.未依契約規定延長保證金之有效期者，其應延長之保證金。 

9.其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遭受損害，其應由乙方賠償而未

賠償者，與應賠償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第十一條  驗收 

(一)乙方履約所供應或完成之標的，應符合契約規定，具備一般可接受之專

業及技術水準，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 

(二)乙方履約結果經甲方初驗或驗收有瑕疵者，甲方得要求乙方於驗收後 2

小時內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以下簡稱改正)，不得延誤隔日



 31 

甲方進場綵排之時間。逾期未改正者，依第 12條規定計算逾期違約金。

但逾期未改正仍在契約原訂履約期限內者，不在此限。 

(三)乙方不於前款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瑕疵不能改正，甲方得採行下

列措施之一： 

1.自行或使第三人改善，並得向乙方請求償還改善必要之費用。 

2.終止或解除契約或減少契約價金。 

(四)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履約有瑕疵者，甲方除依前 2款規定辦理外，

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二條  遲延履約 

(一)乙方應於本合約規定期內完成成履約標的之供應(含驗收不合格之修補

工程)，如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完成，每逾 1小時(未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

算)罰款本委託工作總價款之 5%，因此所產生之額外費用(包含但不限於

加班、延長工時等)，均由乙方負擔，上述費用甲方得在未給付之本合

約價款內逕行扣除，惟因不可抗拒之事由並經甲方同意之延誤則不在此

限。 

(二)履約期限延期： 

1.契約履約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確非可歸責於乙方，而需展延履

約期限者，乙方應於事故發生或消失後，檢具事證，儘速以書面向甲

方申請展延履約期限。甲方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履約期

限，不計算逾期違約金。其事由未達半日者，以半日計；逾半日未達 1

日者，以 1日計。 

(1)發生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故。 

(2)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 

(3)甲方要求全部或部分暫停履約。 

(4)因辦理契約變更或增加履約標的數量或項目。 

(5)甲方應辦事項未及時辦妥。 

(6)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經甲方認定者。 

2.前目事故之發生，致契約全部或部分必須停止履約時，乙方應於停止

履約原因消滅後立即恢復履約。其停止履約及恢復履約，乙方應儘速

向甲方提出書面報告。 

(三)甲方及乙方因下列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

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得展延履約期限；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

責任： 

1.戰爭、封鎖、革命、叛亂、內亂、暴動或動員。 

2.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雨、冰雹、水災、土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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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崩、地層滑動、雷擊或其他天然災害。 

3.墜機、沉船、交通中斷或道路、港口冰封。 

4.罷工、勞資糾紛或民眾非理性之聚眾抗爭。 

5.毒氣、瘟疫、火災或爆炸。 

6.履約標的遭破壞、竊盜、搶奪、強盜或海盜。 

7.履約人員遭殺害、傷害、擄人勒贖或不法拘禁。 

8.水、能源或原料中斷或管制供應。 

9.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10.非因乙方不法行為所致之政府或機關依法令下達停工、徵用、沒入、

拆毀或禁運命令者。 

11.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 

12.我國或外國政府之行為。 

13.其他經甲方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 

(四)前款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事由發生或結束後，其屬可繼續履約之情形者，

應繼續履約，並採行必要措施以降低其所造成之不利影響或損害。 

(五)乙方履約有遲延者，在遲延中，對於因不可抗力而生之損害，亦應負責。

但經乙方證明縱不遲延給付，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 

(六)乙方未遵守法令致生履約事故者，由乙方負責。因而遲延履約者，不得

據以免責。 

 

第十三條  權利及責任 

(一)乙方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甲方不得主張任何權利。 

(二)乙方履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乙方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

法律責任及費用，包括甲方所發生之費用。甲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三)除另有規定外，乙方如在契約使用專利品，或專利性履約方法，或涉及

著作權時，其有關之專利及著作權益，概由乙方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其費用亦由乙方負擔。 

(四)甲方及乙方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他方免於因契約之履行而遭第三

人請求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責

賠償。 

(五)甲方對於乙方、分包廠商及其人員因履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

不負賠償責任。對於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之風險，乙方應投保必要之保

險。 

(六)乙方依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不因甲方對於乙方履約事項之審查、認

可或核准行為而減少或免除。 

(七)乙方如有債權或債務等糾紛，應自行協調或循法律途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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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契約變更及轉讓 

(一)倘甲方於建館期間欲變更本委託工作部份內容時，得委由專人以書面通

知乙方，雙方依工作進度協議後行之，其費用之計算仍以乙方提供之原

報價單內所列單價為準計算增減之，如有原報價單內未列明之項目，則

由雙方議定合理之價款後以書面另行追加，該項變動之價款經雙方議定

簽章後，以書面附入本合約書為附件。 

(二)乙方於甲方接受其所提出須變更之相關文件前，不得自行變更契約。除

甲方另有請求者外，乙方不得因前款之通知而遲延其履約期限。 

(三)甲方於接受乙方所提出須變更之事項前即請求乙方先行施作或供應，其

後未依原通知辦理契約變更或僅部分辦理者，應補償乙方所增加之必要

費用。 

(四)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得敘明理由，檢附規

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徵得甲方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

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其因而減省乙

方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 

1.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 

2.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 

3.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 

4.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甲方更有利。 

(五)契約之變更，非經甲乙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者，無

效。 

(六)乙方不得將契約之部分或全部轉讓予他人。但因公司分割或其他類似情

形致有轉讓必要，經甲方書面同意轉讓者，不在此限。 

乙方依公司法、企業併購法分割，受讓契約之公司（以受讓營業者為限），

其資格條件應符合原招標文件規定，且應提出下列文件之一： 

1.原訂約廠商分割後存續者，其同意負連帶履行本契約責任之文件； 

2.原訂約廠商分割後消滅者，受讓契約公司以外之其他受讓原訂約廠商

營業之既存及新設公司同意負連帶履行本契約責任之文件。 

 

第十五條  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 

(一)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除契

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1.違反採購法第 39條第 2項或第 3項規定之專案管理廠商。 

2.有採購法第 50條第 2項前段規定之情形者。 

3.有採購法第 59條規定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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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者。 

5.乙方或其人員犯採購法第 87條至第 92條規定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

者。 

6.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7.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8.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 

9.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 

10.審查、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11.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 

12.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之次日起 10日內或書

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善者。 

13.違反環境保護或勞工安全衛生等有關法令，情節重大者。 

14.違反法令或其他契約規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 

(二)甲方未依前款規定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乙方仍應依契約規定繼

續履約。 

(三)契約經依第 1款規定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甲方得

依其所認定之適當方式，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被終止或解除之契約；

其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由乙方負擔。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得

扣減或追償契約價金，不發還保證金。甲方有損失者亦同。 

(四)契約因政策變更，乙方依契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甲方得報

經上級機關核准，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補償乙方因此所受之

損害。但不包含所失利益。 

(五)依前款規定終止契約者，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前已完成且可使用之履約

標的，依契約價金給付；僅部分完成尚未能使用之履約標的，甲方得擇

下列方式之一洽乙方為之： 

1.繼續予以完成，依契約價金給付。 

2.停止製造、供應或施作。但給付乙方已發生之製造、供應或施作費用

及合理之利潤。 

(六)非因政策變更而有終止或解除契約必要者，準用前 2款規定。 

(七)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者，甲方得隨時通知乙方部分或全部暫停執行，

至情況改正後方准恢復履約。乙方不得就暫停執行請求延長履約期限或

增加契約價金。 

(八)甲方得因政策性因素或其他不可抗力要求乙方終止合約，乙方不得異議，

終止效力同前條所述，惟乙方得依實際已發生之工作項目成本費用，檢

附憑證向甲方申請支付。 

(九)乙方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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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分包廠

商亦同。違反規定者，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

價款中扣除。 

(十)本契約終止時，自終止之日起，雙方之權利義務即消滅。契約解除時，

溯及契約生效日消滅。雙方並互負相關之保密義務。 

 

第十六條   個人資料保護 

(一)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直接或間接方式蒐集、處理或利用之個人資料，

於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範圍內，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本

合約本旨之必要範圍而為其他目的使用，乙方員工因執行本合約時所

知悉之個人資料，應負保密義務。 

(二)如甲、乙雙方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如

因此使他方受有損害，則他方有求償權。如有訴訟必要，乙方有義務陪

同出庭應訊及提供證據資料。 

 

第十七條   爭議處理 

(一)甲方與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

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 

(二)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第十八條  其他 

(一)於未進場施作前，乙方須派員參加本會召開之相關工作會議。 

(二)綵排及展出期間，乙方須於場館設立臨時辦事處，並派駐工程人員受理

修改及臨時增加移動配備等相關事宜。 

(三)乙方須負責活動期間動態秀展館全區整潔及因施工/拆館產生之廢棄物

清運等事務，並協助於拆館後接受館方人員檢查等事務。 

(四)其他展館施作未盡事項，需符合甲方需求及松山文創園區規定。 

(五)乙方於活動期間提供之進場音樂須取得公開播放之授權，如有違法播放

致造成任何法律上的糾紛或爭議，須由其自行承擔所有賠償責任。 

(六)乙方對於履約所僱用之人員，不得有歧視婦女、原住民或弱勢團體人士

之情事。 

(七)乙方履約時不得僱用甲方之人員。 

(八)甲乙雙方於履約期間應分別指定授權代表，為履約期間雙方協調與契約

有關事項之代表人。 

(九)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採購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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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書人： 

 

甲  方：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代表人：董事長詹正田 

地  址：台北市愛國東路22號 

電  話：02-2341-7251 

 

 

乙  方： 

代表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月        日 


